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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培養研究生學習新知、教材準備、教學表達與學術討論之能力，本系設置「專題討

論」為必修課程，由中醫學院開課，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均須修習。 

本課程每學期一學分，修課年限為兩學年，總計四學分。碩士班學生於碩一至碩二、博

士班學生於博一至博二期間修課。研究生如於規定修課年限內未修畢四學分，應於其後

學期持續修習，直至修滿為止。 

每次課程聘請程序指導老師一名，負責主持與指導討論會之進行。 

二、 每學期每一研究生報告選題須與中醫藥相關，必須選擇最近二年且必須是最新版 SCI、

SSCI 影響係數大於2或各領域前40%雜誌之原著論文一篇以上，依程序表於排定日期報

告。報告研究生應閱讀所有相關文獻，並充分了解原著論文之細節。碩士班二年級（第

四學期）與博士生應於學位考試當學期 seminar 提出研究進度報告，而非文獻選讀。 

若當週主持人認為報告內容不適當，可要求重新報告。 

三、 研究生選擇之報告論文應經指導教授認可。 

四、 研究生須於報告前週週一12:00前，提供報告資料予系辦公室，以便上網公告。 

五、 研究生於報告前一週須將原著論文原稿及摘要交給指導老師、擔任教師及主任。摘要內

容除包括研究動機、實驗方法、結果、討論及參考文獻外，更須詳細說明所選論文在學

術上及地域上之重要性。摘要收集彙整後轉寄給全系研究生及老師。 

六、 每一研究生以全英文報告三十分鐘為原則，另外十五至二十分鐘為問題討論。 

七、 報告之研究生的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應出席討論會。為求討論會之成效，研究生應

邀請三位以上相關領域老師參加。 

八、 研究生成績依下列各項評定： 

1.參與(10%)：所有研究生必須參與討論會，因故不能參與者應按規則請假。遲到或早

退者酌予扣分，無故三次以上缺席者此項成績以零分計。 

2.論文摘要及公告(10%)：摘要撰寫須表達論文之重點，未準時提交資料予系辦上網公

告者此項成績酌予扣分。 

3.報告內容及技巧(70%)：由出席老師依研究生是否了解所選論文，簡潔報告論文重

點，並能清晰回答問題等評分。 

4.問題討論(10%)：每位研究生每學期必須發問四次以上，並於會後送發言單交報告之

研究生，並列入會議紀錄後始有此項成績。 

九、 討論會後，報告研究生須將論文原稿、摘要及討論內容整理成會議紀錄，經指導教授簽

名，三週內送交系辦公室後才得計算成績，成績評定將於期末登打成績後可於系統查

詢，如對成績有任何疑問可向系辦公室查詢。 

 
 


